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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文化扶贫中，图书馆在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成为直

接适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 ９ 条“扶助贫困目的”法定许可规则的主体。 但同时，必须对我

国现行法定许可规则进行调整，即取消“选择退出”机制、确立科学的定价机制、制订并严格落实作品利

用的程序性条款，借此保障图书馆直接依据法定许可规则向农村公众传播相关作品，保障图书馆文化

扶贫工作开展的扎实有效。 参考文献 ２４。
关键词　 图书馆　 文化扶贫　 著作权　 法定许可规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Ｊｉ Ｙｕｋ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ｆ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ａｎｃｅｌｉｎｇ ｏｐｔｉｎｇ⁃ｏｕ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ｋｓ’ ｕ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ｕ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Ｒｕｌｅ

１　 引言

基于协调各产业主体间的著作权利益平衡

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著作权法设立法定许可

规则，规定作品使用者在满足法定条件下，无须

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可直接使用作品，但必须向著

作权人支付合理报酬。 为了鼓励和扶持出版者、
录制者、广播者等传播事业和发展教育，１９９０ 年，
我国《著作权法》在不违反国际公约承诺的前提

下，选择了“非自愿授权”规则，规定了 ５ 种法定

许可的情形。 ２００６ 年，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

条例》第 ９ 条又专门设置了“为了扶助贫困”的法

定许可条款：“为了扶助贫困，通过信息网络向农

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已经发表的种植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

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品和适应基本文化需求的

作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前公告拟提供

的作品及其作者、支付报酬的标准。 自公告之日

起 ３０ 日内，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

供者不得提供其作品；自公告之日起满 ３０ 日，著
作权人没有异议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提供其

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著作权人的作品后，著作权

人不同意提供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立即删除

著作权人的作品，并按照公告的标准向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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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提供作品期间的报酬” ［１］ 。

由于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趋于成熟，使
用者对于作品的大规模利用，可以借助该组织获

取作品的使用权，依靠这种自愿许可模式，著作

权人与使用者之间可以自由协商以实现利益最

大化，使用者也可以预期的价格获取作品的使用

权。 因此，利用集体管理组织能大大简化作品使

用授权手续，海量许可不再是使用者的困扰因

素，法定许可规则协调录制者、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等媒体与著作权内容间利益平衡的阶段性

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保障“基于扶贫目的通过信

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提供作品”以维护公共

利益的任务没有完成仍需继续［２］ 。 “互联网＋”背

景下，图书馆在扶贫工作中，尤其是文化扶贫方

面已经成为主力军，成为了《信息网络传播保护

条例》第 ９ 条法律关系的主体，为了扶贫通过网

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作品，直接适用法

定许可规则已经具备了可能性，但是需要对这项

专门的法定许可规则进行调整，才能保证图书馆

文化扶贫工作开展的扎实有效。

２　 图书馆直接适用法定许可规则的缘由

一直以来，扶贫都是党和政府重要的工作之

一。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必须

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 ［３］ ，国务院出台《关于印发〈建立

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４］ ，对精准

扶贫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做

了详尽规制。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宣部、文化

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精准扶

贫工作视频会议，会议指出，全面小康社会不仅

是物质的小康，也是文化的小康，文化精准扶贫

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 此外，在法律

层面，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设施、

管理和措施等进行全面的规制［５］ ，为图书馆文化

服务提供了专门的法律保障，对图书馆文化扶贫

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

条例》针对扶助贫困目的直接制定了著作权法定

许可规则，对文化扶贫的作品传播提供了重要支

持，但该条款的适用主体却没有明确为图书馆，致
使图书馆文化扶贫直接适用法定许可备受争议。
作为国家重要文化制度的选择，我国图书馆近年

来在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和人员培训等方面都得

到了较大改善，图书馆向农村地区全面延伸信息

服务，逐渐成为作品供给的主要来源，在文化扶贫

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为图书馆直接适用

法定许可规则提供了重要依据。

２ １　 图书馆为文化扶贫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２００２ 年，文化部启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建设，在已有基础上（当时县以上公共图

书馆 ２８８４ 个，文化馆、群艺馆 ３２６４ 个，文化站 ４０，
１１８ 个，社区、村文化室 １３７，６６５ 个），经过十余年

的建设，已建成 １ 个国家中心，３３ 个省级分中心，
２８４３ 个市县支中心，２９，５５５ 个乡镇（街道）基层

服务点，６０ ２ 万个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６］ 。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建设与开展主

要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也就是说，图书馆的基础

设施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 近年来，“全国文化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利用“三网融合”、ＩＰＴＶ、３Ｇ、
４Ｇ 等新技术，构建新的数字信息服务系统，使得

基层图书馆也能够借助互联网、卫星网、有线（数
字）电视、移动通讯网、电子政务专网等多种网

络，开展数字资源服务［６］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新闻出版总署会同其他部委联

合下发《“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旨在保障 ９
亿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

小康社会建设。 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很多农

家书屋直接建在乡镇图书馆内，两块牌子一个机

构，以图书馆来带动农家书屋提供专业化文化服

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

意见》，强调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文化阵地建设，
把乡镇图书馆和“农家书屋”工程等重大公益性

文化工程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到 ２０１２ 年底，中央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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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财政共计投入资金 １２０ 多亿元，建成统一

标准的农家书屋 ６００，４４９ 家，实现了我国农家书

屋的全覆盖［７］ 。 如今，全面升级、改造农家书屋

以及推进数字农家书屋建设正在全国进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为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

设，文化部、财政部等在全国实施“公共电子阅览

室建设计划”，提出乡镇、街道、社区的公共电子

阅览室面积不少于 ４０ 平方米、终端计算机不少于

１０ 台、局域网存储空间不少于 １ＴＢ、互联网出口

带宽不低于 ２Ｍ 的标准［８］ 。 ２０１４ 年底，覆盖全国

各省、市、县、乡镇、街道和社区的公共电子阅览室

基础建设、硬件设备配置基本完成，全国公共电

子阅览室建设总数为 ５５，９１８ 个，其中，乡镇公共

电子阅览室 ３１，３７７ 个，街道或社区公共电子阅览

室 ２１，３３２ 个［９］ 。 事实上，除部分社区、乡镇因没

有图书馆而需新建公共电子阅览室之外，大多数

公共电子阅览室皆是直接落户社区、乡镇图书馆

之内，成为图书馆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电子阅

览室的建设为图书馆的文化扶贫增加了新的设

施保障，推动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
高了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保障了公共文化服务的

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满足了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２０１１ 年，文化部、财政部共同推出“数字图书

馆推广工程”，旨在以国家数字图书馆为中心建

设一个分布式的公共文化资源库群，搭建以各级

数字图书馆为节点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国家数

字图书馆为资源建设中心、保存中心、服务中心；
以国家数字图书馆为中心建设统一的数字图书

馆服务平台、业务工作平台；打造基于新媒体的

公共文化服务新业态，实现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惠

及全民，发挥数字图书馆在文化建设中引导社

会、教育人民和推动发展的功能。 通过 ５ 年多的

建设，工程已覆盖全国 ４０ 家省级图书馆、４７９ 家

市级图书馆，服务辐射 ２９００ 多个县级图书馆，在
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有效的数字资源保障体系［１０］ 。

虽然“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

书屋”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以及“数
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的初衷都不是为了文化

扶贫，但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

文化扶贫的主要依托设施。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
农家书屋、公共电子阅览室须依托“全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开
展基本文化服务和文化扶贫工作［８］ 。

２ ２　 图书馆为文化扶贫提供作品资源和

人员培训保障
图书馆是作品的最主要购买者和收藏者，也

是作品的最主要传播机构，因此，图书馆是文化扶

贫中作品资源的最主要供给者。 为了达到作品资

源的按需供给和文化扶贫的精准推送，近年来党

中央在加大对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作品资源资助

力度的同时，还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各公共

电子阅览室要指定资源需求负责人，以技术手段

实现基层群众资源需求的自动化采集与人工填

报，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与国家图书馆依据公众需求反馈，重点采购基层

群众需求强烈的数字资源［８］ 。 原计划 ２０１５ 年完

成的“农家书屋”工程，提前三年完成，国家共投

入资金 １８０ 多亿元用于信息资源建设，向农家书

屋配送图书 ９ ４ 亿册、报刊 ５ ４ 亿份、音像制品

１０２ 亿张、影视放映设备和电子阅读器 ６０ 多万

套。 “农家书屋”工程还向 ９ 万多家基层书屋提

供作品资源，缓解了基层群众读书难、看报难的问

题［１１］ 。 由于大多数的农家书屋与图书馆是联合

体，这也就意味着图书馆获得了更多的用于文化

扶贫的作品资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全国文化共享工

程的数字资源总量已经达到 ５３０ＴＢ［６］ ，这些数字

资源绝大部分存放于各级公共图书馆内。 数字图

书馆推广工程经过五年的建设，其数字资源总量

达到 １０，０００ＴＢ，内容涵盖中文电子书刊和报纸、
影视剧、文化讲座、专题库、科普、农业技术、医疗

卫生、法律法规、生活百科等方面［１０］ 。 我国“公共

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依托文化共享工程和国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整合共建具有先进性、知识

性、趣味性的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共互联网数

字资源库群，整个“十二五”期间整合建设的优秀

数字资源达到 ５００ＴＢ。 上述各工程项目的资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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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都为图书馆参与文化扶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

信息资源支撑。
在加强作品资源保障的同时，我国各级图书

馆在文化扶贫人力资源培训方面也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依照《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

法》第 ３１ 条规定，农家书屋应配有具备一定文化

水平和管理能力、热心公益事业的专职或兼职管

理人员，农家书屋管理人员应由村民民主推荐产

生，报当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备案，其人员上岗

之前大都接受过以各级图书馆为主导的业务培

训［７］ 。 《关于开展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工作的

意见》（文社文发〔２０１０〕３３ 号）要求建立“公共电

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基层人员培训长效机制，从
基层文化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管理能力和服务

水平入手，制订培训教材，完善培训内容，分级分

批次地开展人才培养，着力造就一批熟悉和掌握

计算机、网络知识的业务骨干，提高公共电子阅

览室工作人员的素质。 各省市的公共图书馆在

“十二五”期间培训公共电子阅览室工作人员达

到 ５００ 多万人次［８］ 。 为了保证“数字图书馆推广

工程”的顺利实施，国家图书馆从 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６
年，先后举办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馆长座谈会、
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研讨会多场；还举办了

数字图书馆的系统应用、资源管理、标准规范等

方面的培训班，确保了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技

术应用、网络管理、资源建设、信息服务、工程管理

与宣传全面、准确、高效实施［１０］ 。

通过图书馆对农家书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

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图书馆内部人员的培训，图书

馆及相关人员的文化服务水平得到提高，不仅有

利于图书馆帮助和指导贫困群众检索、获取所需

作品，也有利于实现作品依靠网络向贫困地区精

准推送，有效防止贫困群众因自身信息素养的缺

乏而不能准确获取作品情形的发生。

２ ３　 图书馆文化扶贫的实践

近年来，我国各地图书馆以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均等化为主线，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

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例如，“十二五”期

间，北京市的公共图书馆与文化馆相结合，实现文

化惠民项目与文化扶贫项目之间的有效对接，建
立“首图－区县图书馆－街乡分馆－社区基层馆”四
级公共图书馆服务配送体系，基层分馆 ２８３ 个、服
务点 ３１７０ 个，基本形成了以图书馆为核心的文化

扶贫服务体系［１２］ 。 青海在全省推进乡镇图书馆

及农（牧）家书屋、流动文化车等文化扶贫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建成乡镇图书馆及农（牧）家书屋

４１６９ 家，且图书馆和农家书屋的资源全部对群众

开放，充分体现“扶贫先扶智”理念［１３］ 。 昆明市

各级图书馆在文化扶贫工作上敢于创新，稳步前

进。 例如，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五华图书馆为解决部分

困难群众看书难问题，共提供 １０ 万元购书经费用

于群众荐书活动，只要持有五华区图书馆借书证

就可参与选书，并免费带回家阅读［１４］ 。 为响应中

央号召，推动贫困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保障贫困地

区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很多图书馆制定实施了文

化扶贫计划和方案。 例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在文化扶贫工作中，打造以“文化扶贫助弱、知识

助飞梦想”为主题的系列品牌，形成了鲜明的“中
图文化志愿服务特色”，开展的文化扶贫活动主

要有“书香暖山区”爱心阅览室援建项目、小雏鹰

文化志愿服务活动、流动图书馆基层业务辅导志

愿服务等，让贫困地区群众真正享受到了图书馆

文化扶贫的温暖［１５］ 。

总之，从现阶段来看，借助图书馆的基础设

施、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日益提高的信息服务水平

来开展文化扶贫，能够真正体现出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的原则，能够让农村贫困公众真正地享受到

文化扶贫带来的实惠。 图书馆在日渐成为文化扶

贫主要机构的情况下，享有扶贫目的法律关系的

主体地位，直接适用著作权法定许可规则合理

合法。

３　 图书馆文化扶贫下法定许可规则的调适

法定许可规则直接适用于图书馆文化扶贫，

使得图书馆绕过与著作权人的协商环节，在法定

范围内使用作品，可以大大提高著作权许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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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不需要与著作权人基于市场供求关系来

协商作品使用费，使用费由法律直接设定，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著作权交易的成本。 但是，由于

我国法定许可的官方定价和“选择退出”等运行

机制存在较大的弊病，对著作权人的既得利益产

生一定的风险，致使其不愿意把作品用于文化扶

贫，对图书馆作品传播产生不利的影响。 因此，必
须对我国现行的法定许可规则进行调整，才能够

保障图书馆文化扶贫的有效开展。

３ １　 取消“选择退出”机制

依据我国《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第 ９ 条

规定，图书馆向农村地区公众免费提供作品时，
如果著作权人不同意提供或者在作品中附加不

许提供的声明，图书馆则不得提供其作品。 这就

是著作权法的“选择退出”机制。 著作权人通过

“选择退出”机制，可以拒绝适用法定许可规则。
“选择退出”机制源于北欧国家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的实践，旨在保证著作权人通过集体管理组

织与使用者进行谈判，以获得高于法定许可版税

费率的报酬［１６］ 。 我国 《著作权法》 直接确立了

“法定许可＋选择退出”授权机制，致使著作权人

由于获取版税较低或者无法获得期望报偿，而直

接选择自愿的协议许可或者授权集体管理组织

经营自己的作品，拒绝以法定许可的授权模式供

使用者利用。 其实，北欧国家将“选择退出”机制

适用于法定许可，本身就可能产生矛盾。 法定许

可原本是非自愿的、强制性的、不可选择的作品

授权模式，而赋予著作权人“选择退出”的权利，
就会使越来越多的权利人宁愿采取自愿许可，以
期实现作品使用收益的最大化，导致法定许可适

用落空。 从我国著作权法采用“法定许可＋选择

退出”机制的实践来看，尽管很多作品在发表时

都附有著作权人“不得使用”的声明，但声明对强

势的使用者来说，从未起到退出法定许可的作

用，也致使著作权人要求缩小或废除法定许可规

则的呼声不断。
文化扶贫是国家对贫困农民的帮扶措施。

图书馆实施文化扶贫，是图书馆在支付费用获取

作品的基础上，再向农村贫困人口免费提供种植

养殖、防病治病、防灾减灾等与扶助贫困有关的作

品和满足基本文化需求的作品。 在这里，图书馆

收藏作品已经向著作权人支付过一次费用，为了

文化扶贫图书馆依据法定许可向贫困地区人口

传播作品，仍需再次支付传播费用。 如果部分著

作权人认为适用法定许可的版税收率不适当，过
分追求著作权利益最大化，通过做出声明不得适

用或直接反对图书馆依据法定许可向贫困地区

人口传播，那么将会导致文化扶贫的法定许可规

则形同虚设，图书馆依据法定许可实施文化扶贫

与传播作品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其实，法定许可

仅仅是特定情况下的作品使用规则，并不是说法

定许可完全排除了其它自愿许可的授权模式。 除

却少数的几种法定许可情形外，图书馆获取作品

的使用权大多是与著作权人相协商，通过协议许

可的方式或者集体管理等途径，著作权人的大部

分利益可以通过自愿许可来实现。 也就是说，自
愿协议许可收取的作品使用费用可弥补因法定

许可带来的部分损失。 但由于农村公众可能不是

图书馆注册读者，存在使用者数量上的不确定性，
图书馆向农村公众传播作品过程中，向著作权人

支付的传播费用可能与著作权人的心理预期存

在偏差，导致著作权人拒绝适用法定许可规则。
文化扶贫人人有责，著作权人不能因收益可能减

少而依靠声明或者直接拒绝适用法定许可规则，
让图书馆无法获取作品或者以其他方式高价获

取，这就违背了我国《著作权法》设置法定许可规

则用于文化扶贫、维护公共利益的初衷。 因此，建
议取消“选择退出”机制、订正中国式的法定许可

规则［１７］ ，以良好的法律条款来保障图书馆传播相

关作品用于文化扶贫，使我国图书馆文化扶贫工

作的开展扎实有效。

３ ２　 确立科学的定价原则和保障程序

在不适用法定许可的情况下，著作权人一般

通过自愿协议许可的方式，授权图书馆等使用者

使用其作品，但是作品使用价格协商和使用费的

支付程序繁杂、成本较高，并且自由协商的价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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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会被重复使用，因此，尽管自愿协议许可模

式可能会保障著作权人利益最大化，但是作品的

许可效率不高。 而图书馆文化扶贫中的适用法

定许可，依据官方定价机制不仅能够提高著作权

作品的许可效率，还能降低作品的交易成本。 这

是因为法定许可要求交易双方必须将涉及到定

价的所有信息公开，以供官方根据作品的使用方

式来确定价格，这种官方定价可以被反复适用，
从而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１８］ 。 但是，法定许可官

方定价机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病：网络环境中

图书馆等使用者存在不确定性，官方机构确定潜

在使用者的数量极为困难，当图书馆文化扶贫中

直接使用和传播作品时，意味着潜在的农村公众

使用者的数量将会增加［１９］ ，进一步加剧了图书馆

及公众使用者数量的难以确定的程度，官方就无

法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交易价格，所定的价

格可能无法体现作品的真实价值。 这也成为著

作权人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依据法定许可规则

交付图书馆文化扶贫使用的重要缘由。
尽管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还不够健全

和发达，但是在作品使用授权、使用费定价和支

付方面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因此，以集体管理组

织市场定价来修正法定许可的官方价格机制是

一个可行的选择。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基于

著作权人的授权，代替权利人对著作权交易做出

决策的团体。 从表面上来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

织的定价机制与法定许可的定价机制相似，都使

用能反复适用的交易价格，但两者在本质上却有

很大差别。 在集体管理组织的定价机制中，对价

格拥有决定权的是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著作权

人而不是官方，且集体管理组织保持了定价的灵

活性，使著作权人能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化对交易

条件做出回应和调整［２０］ 。 这就为图书馆和著作

权人双方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保障了权利人

的著作权利益，激励着著作权人去授权集体管理

组织。 因此，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定价适用

于图书馆文化扶贫的法定许可，可以为图书馆传

播作品提供暂时性保障。 具体来说，在集体管理

组织的管理下，著作权人与图书馆之间自由协

商，形成在一定范围内可重复适用的价格标准，
当图书馆文化扶贫依据法定许可条款获取作品

使用权时，就可以借用此种价格标准来支付费

用。 由于集体管理组织由著作权人自发形成，作
品使用的价格决策方式是图书馆与著作权人之

间的自由协商，这种建立在著作权人与图书馆广

泛协商和适时调整的基础之上的价格机制，不会

像现行的官方定价那样因立法程序的繁琐而无

法得到及时调整，也不会形成长时期内具有强制

性的最高限价。 因此，比起现行的官方定价，集
体管理组织的定价无疑更加符合市场供求

规律［２１］ 。
集体管理组织制订和调整价格机制替代法

定许可的官方定价机制，并不是长久之计，只有

确立科学的官方定价原则和保障机制，才能够有

效保障图书馆文化扶贫获取和传播作品。 因此，
建议我国《著作权法》尽快做出修订。 首先，制
订费率确立的基本原则：（ １） 当事人的协议优

先；（２）根据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费率适

时调整；（３）费率仲裁依据市场决定，尽可能体

现买卖双方自愿协商达成的价格；（４）当事人间

的关系不能影响公众合理获得信息服务的权利。
其次，确立费率调整保障程序。 美国 １９７６ 年就

专门设立了版权权利金法庭，１９９３ 年以版权权

利金仲裁委员会取代版权权利金法庭，专门调整

版税标准；２００４ 年美国国会再次出台《版权补偿

金分配改革法案》，选任具有专业背景的版权补

偿金法官主持每五年调整一次版税标准；此外，
美国《著作权法》第 ８ 章规定，国会图书馆馆长

可以依法组成仲裁庭来对不能自愿达成协议的

部分进行裁决，国会图书馆馆长也有权否决仲裁

的结果，做出自己的决定［２２］ 。 美国的费率调整

保障程序能够切实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对各国

立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国《著作权法》也可

以参考美国的做法，确立费率调整裁决程序，规
定法定许可费用必先经过自愿协商，协商不成时

由国家版权局进行裁决。 建立官方定价裁决机

制，可为图书馆文化扶贫中传播作品增加另一套

保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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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制订和严格落实作品利用的程序性

条款

一直以来，著作权法定许可规则都被认为是

自愿协议许可的补充模式，因此，各国的著作权

法都赋予作者享有专有的排他性权利以控制其

作品的传播和利用。 尽管著作权法以强制性的

法定许可规则赋予使用者直接依法使用作品的

权利，但是出于维护著作权人利益的需要，立法

者通常为法定许可的适用设置较为严格的执行

程序：首先，使用者在使用作品之前，必须就每一

份被使用的作品向著作权人或版权局提交法定

格式的“使用通知”，确认所有被利用作品的来

源；其次，使用者必须按月支付版税，同时向版权

局提交详细的年度和月度作品“使用清单”，以汇

报作品的使用情况，否则著作权法定许可将被终

止，这就需要使用者详细记录所有作品使用的具

体信息。 由于适用法定许可的严格执行程序，使
用者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不能拒绝提交

“使用通知”和“使用清单” ［２３］ 。

具体到我国，为了扶助贫困，图书馆通过信

息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公众免费提供作品时，应当

严格按照程序执行。 即在使用作品前，必须向国

家版权局申请备案，并报送使用作品的名称、作
者姓名和作品出处等相关信息的使用通知；在使

用作品以后，须在一个月内按照国家版权局制定

的标准，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向著作权人支

付使用费，同时向国家版权局提交年度和月度作

品使用清单。 为保障著作权人能够从法定许可

中获得收益，美国早在 １９０９ 年的《著作权法》中

就已经设置严格的程序性条款，但是我国的现行

《著作权法》中并没有为法定许可规则的适用设

置程序性条款。 ２０１２ 年，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过

程中，曾经设置备案和付费程序性条款，由于遭

到部分人的反对，最终被取消［２４］ 。 因此，建议我

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设置与法定许可规

则相配套的程序性条款。 另外，国家版权局还需

要设立专门机构来行使有关裁决、费用收取、保
管和分配等职能，依据司法程序介入法定许可适

用，让专门机构自始至终参与图书馆文化扶贫适

用法定许可的实施过程，促使图书馆在文化扶贫

过程中与著作权人达成关于作品传播的默契。 当

图书馆与著作权人产生分歧时，由专门机构及时

做出裁决，避免矛盾激化，影响图书馆文化扶贫的

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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